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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教育部等五
部委《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各省、自治区相继开展了乡村医生中医学专业的培训工作，以满
足广大的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对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的迫切需求。
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教材的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
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的在职、在岗中
医药人员教育培训为重点，提高乡村医生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水平，突出实用性，
侧重中医药临床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使乡村医生通过接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掌
握基本知识，提高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技能水平过硬
的实用性中医药人才。
　　教材编写的原则和基本要求：①教材科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乡村医生、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
次和业务水平为出发点，降低理论深度上的要求，建立实用技能体系。
②突出中医药特色：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要保持中医药特色，贯穿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思想，
理论知识要宽泛，实践技能要突出，实践课要占到50％的比例。
③教学体系合理：重视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统一，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充分体现乡村医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性，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④实行主编负责制：由主编组建各教材编委会，并提出主导意见和编写大纲，经编委会充分讨论修改
、完善后执行。
由主编落实各参编人员的编写任务。
各参编人员根据讨论通过的编写原则、要求，负责分工编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编部分的稿件。
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交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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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法规》特色：教材科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乡村医生、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次和业务水
平为出发点，降低理论深度上的要求，建立实用技能体系。
②出中医药特色：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要保持中医药特色，贯穿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思想，理
论知识要宽泛，实践技能要突出，实践课要占到50％的比例。
教学体系合理：重视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统一，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充分体现乡村医生在学
习中的主体性，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实行主编负责制：由主编组建各教材编委会，并提出主导意见和编写大纲，经编委会充分讨论修改、
完善后执行。
由主编落实各参编人员的编写任务。
各参编人员根据讨论通过的编写原则、要求，负责分工编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编部分的稿件。
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交付出版社。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生法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卫生法概述第一节 卫生法的含义一、卫生二、卫生法第二节 卫生法的特征与基本原则一、卫
生法的特征二、卫生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卫生法的渊源与效力一、宪法二、法律三、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五、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六、国际条约第二章 卫生法
的实施第一节 卫生法的遵守一、卫生法遵守的概念二、卫生法遵守的主体三、卫生法遵守的客体四、
卫生法遵守的内容第二节 卫生法的执行一、卫生法执行的概念二、卫生执法主体三、卫生执法行为第
三节 卫生法的适用和法律监督一、卫生法的适用二、卫生法律监督第三章 卫生法律责任与救济第一
节 卫生法律关系一、卫生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二、卫生法律关系的要素第二节 卫生法律责任一、
卫生法律责任的概念二、卫生法律贡任的种类三、卫生行政救济第三节 卫生行政复议一、卫生行政复
议的概念二、卫生行政复议的原则三、卫生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四、卫生行政复议的管辖五、卫生行
政复议的参加入六、卫生行政复议的程序第四节 卫生行政诉讼一、卫生行政诉讼的概念和原则二、卫
生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卫生行政诉讼的管辖四、卫生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五、卫生行政诉讼的程
序第五节 卫生行政赔偿一、卫生行政赔偿的概念二、卫生行政赔偿范围三、卫生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
偿义务机关四、卫生行政赔偿程序五、卫生行政赔偿方式和标准第四章 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
医疗机构分类一、医疗机构类别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三、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四、我国医疗服务体系
构成第二节 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审批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要求二、设置审批权限划分三、医疗机构设
置的申请四、医疗机构设置的批准第三节 医疗机构登记校验与执业一、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与校验二、
医疗机构执业与管理第四节 处方与处方管理制度一、处方的概念和意义二、处方标准三、处方管理制
度三、刑事责任第五节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一、赔偿的原则二、赔偿的标准三、赔偿的方式第六节 案
例分析一、因误诊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例二、因未开具病历无法鉴定导致的医疗纠纷赔偿案例三、因未
尽注意义务导致的医疗事故罪四、因未尽告知义务引发的医疗纠纷赔偿案例第五章 卫生技术人员管理
法律制度第一节 执业医师管理一、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三、医师执业规则四、医
师考核和培训五、医师执业法律责任第二节 乡村医师从业管理一、国家对乡村医生的鼓励政策二、乡
村医生执业注册制度三、乡村医生执业规则四、培训与考核五、法律责任第三节 执业护士管理一、护
士执业注册二、医疗卫生机构护士配备与管理职责三、法律责任四、法律衔接第四节 执业药师管理一
、考试二、注册三、继续教育四、罚则第六章 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第一节 医患法律关系一、医患
法律关系的概念、属性二、医患法律关系的类型三、医患法律关系的构成第二节 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
一、鉴定体制二、鉴定程序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效力第三节 医疗事故处理的方式一、医患双
方协商和解二、申请行政处理三、提起诉讼第四节 医疗事故的法律责任一、行政责任二、民事责任第
七章 药品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 药品监督一、药品质量监督管理二、药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节 药品与
药品管理法一、药品的特殊性二、药品管理立法三、《药品管理法》的法律框架第三节 药品注册管理
一、药品注册的概念二、药品注册管理机构三、药品注册管理的主要内容四、药品注册审批第四节 药
品生产、经营、使用管理一、药品生产管理二、药品经营管理三、医疗机构药剂管理第五节 特殊药品
管理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二、医疗用毒性药品的管理三、放射性药品的管理第六节 国家药物
政策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二、药品分类管理第八章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 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一、医疗器械的概念与分类二、医疗器械的生产管理三、医疗器械的经营管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生法规>>

章节摘录

　　（二）调整方法的多样性在调整方法上，卫生法采用纵向的行政手段调整卫生行政管理活动中产
生的卫生行政关系，又采用横向的契约手段调整卫生服务活动中产生的卫生民事关系。
在卫生行政关系中，既包括国家对卫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限制中形成的制约与被制约的关
系，也包括卫生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卫生民事关系
中，主要包括卫生机构和人员在提供卫生服务时与接受服务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平等的民事关系。
卫生法调整手段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具有多样性。
对接受服务的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在卫生法的行政法规中予以确认和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
权利的重视和保障，对侵犯人民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不仅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还可能要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三）法律规范内容的技术性卫生法的产生与发展与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是随着医学和法学的发展
逐步形成的，是法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说，卫生法是医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验总结，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它对医学的调整离不开
医学科学目前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医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推动卫生法的完善，对卫生法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和难题。
另一方面，卫生法的有效实施又会使医学技术行为更加规范，从而推动人类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文明
进步。
二、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卫生法的目的和任务是维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卫生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是其他一切人权的基础，也是法律所要保护的主要对象。
卫生法对各种与生命健康相关行为进行调整，其目的就是直接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这一原则要求无论是在卫生立法活动、卫生执法活动还是卫生服务过程中都必须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健
康权为最高和最根本的目的，一切与人体生命健康有关的活动都必须遵从这一原则。
　　第一，在卫生立法活动中，立法机关应当把保护生命健康权作为立法目的并将其体现在卫生法律
规范之中。
一般来说，在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其他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以保护生命健康权为最高原则。
　　第二，在卫生执法活动中，卫生行政机关要以公民健康权利保护作为最高宗旨。
所有卫生执法活动，都要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更要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为出发点，凡是与此原则相违背的，均不
得为之。
同时对直接或者间接危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卫生行政机关必须坚决依法打击。
　　第三，在卫生服务活动中，提供服务者要严格守法，尊重科学，把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利放在首
位。
所有的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为了追求经济的利益而置公民生命健康权利不顾，凡是
在科学上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技术、产品，一般情况下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人体。
由于卫生服务机构的原因造成公民生命健康权利损害的，提供服务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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